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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救溺水同伴遇难

周萍没有想到，一次好友间的亲子
游，会彻底改变3个家庭。

今年6月10日，家住成都的张正祥、
于强等人，携妻带子，一行13人来到位于
成都市区近郊的郫县安德镇出游。在一
处大坝前，肖军和喻春祥找来一只皮划
艇，步行到河流上游，开始一场自制的

“漂流”。与此同时，其余的人在河边野
餐、聊天，小孩子玩着水，一切似乎井然
有序。

变故突然降临。肖军和喻春祥在进
行第二圈漂流时，发生了意外，皮划艇被
一股暗流掀翻，两人随即被漩涡吸住。

周萍回忆，在听到河中传来的呼救
声后，正在岸边纳凉的张正祥和于强二
人，随即前往施救。其中，于强最先下
水，张正祥紧随其后，迎着漩涡向溺水的
二人游去。10多分钟后，喻春祥被急流
推至岸边，得以脱险，而仍在水中的另外
3人，则被漩涡一路裹挟，最终淹没在激
流中。

于强和肖军的遗体，在大坝下游约
300 米的位置被发现，而持续打捞 5 天
后，张正祥的遗体才最终出水。

当地称救好友属“履行特
定义务”

张正祥遗体出水的那一天，周萍的
“征途”才真正开始。

打捞遗体那几天，曾有现场工作人
员向周萍表示，张正祥因救人而身亡，可
以向主管部门申请“见义勇为”。这样一
句话，周萍记在了心里。料理完丈夫身
后事之后，在事发地安德镇政府的帮助
下，周萍向郫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
会提交了认定申请。2016年7月6日，周
萍收到了上述单位出具的回复书。

结局没有让周萍如愿。记者看到，
这份回复书中称，根据《四川省保护和奖
励见义勇为条例》的规定，张正祥和于强
二人“施救落水同伴”的行为，不属于见
义勇为。

《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
中，将“见义勇为”定义为“公民在履行特
定义务以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他
人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各
种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
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郫县综治委一
名工作人员回应称，由于于强和张正祥
所救人员为其二人好友，且家庭集体出
游属于一种“邀约”，因此属于“履行特定
义务”，不予认定“符合规范”。

在周萍看来，丈夫因救人而溺水身
亡，应当得到认定。她奔走于郫县和成
都市两级主管部门之间，并聘请了律
师。由于申请过程一直无解，周萍说，自
己打算在12月底，针对郫县政府启动行
政诉讼程序。

救同伴溺亡 家属申请见义勇为被拒
成都郫县官方称“救好友不予认定”；家属奔走半年未果；法律界看法不一

据《新京报》报道，2016年6月10
日，端午假期，来自成都的张正祥、于
强、肖军、喻春祥等5个家庭共13人，
来到郫县（现称成都市郫都区）安德镇
出游。在此过程中，肖军及喻春祥落
水，张正祥和于强闻讯前去施救未果。
最后，4人中仅有喻春祥一人生还。

张正祥的妻子周萍和于强的妻子
钟敏，为了帮助丈夫申请认定“见义勇
为”，在市县两级主管部门间反复，却
被告知，由于其所救为同行好友，属于

“履行特定义务”，因而无法认定。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法律界人士观点不
一。有人认为，“特定义务”概念应在
法律框架内阐述，上述主管部门属于

“过度拓展”；也有人认为，由于目前
关于“见义勇为”的定义，并无国家层
面统一标准，地方有权自行认定。

周萍介绍，郫县和成都市
两级主管部门，在拒绝其认定
申请时，均引用《四川省保护
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中，对
于“特定义务”的限制。

周萍的代理律师李凯告
诉记者，“特定义务”属于法
律义务，不能随意扩展。法
律上的救助义务包含两类，
第一类是近亲属之间，第二

类依据法理，救助义务还产
生 于“ 共 同 从 事 危 险 行 为
时”。李凯认为，在事发时，
张正祥等人并没有约定玩漂
流，因此没有“共同从事危险
行为”。针对落水的同伴，他
实际不负救助义务。

让周萍不明白的是，仅
仅因为丈夫救助对象系“熟
人 ”，性 质 便 产 生 了 变 化 。

那 么 ，“ 特 定 义 务 ”如 何 界
定？在北京市京都律师事
务所律师常莎看来，救助义
务主要是由于三方面原因
产生的，一是法律规定，例
如父母对孩子，二是先行行
为（先行行为：行为人实施
了某种行为而使刑法所保
护的社会关系处于危险状
态，使行为人负有防止或者

排 除 这 种 危 险 发 生 的 义
务），比如使他人处于危险
中 ，有 能 力 施 救 就 必 须 施
救，三是职业准则要求，比
如警察面对暴力犯罪。常
莎表示，当前法律并未规定
朋友之间有救助义务。如
果被救助者的危险情况，并
非因救助人的行为造成，就
不能认定有“救助义务”。

■ 追问

记者查询全国各省区相
关条例后发现，有至少8省市
明确限定，见义勇为人员是
指，“不负有法定职责和特定
义务”，救人或救灾中表现突
出的公民。而包括北京、江
苏、福建在内的省市，则没有
这一表述。

常莎称，在国家层面，目
前尚未建立针对见义勇为行
为的统一标准，各地政府出于
弘扬优秀道德品质的考虑，对
见义勇为者进行认定和表
彰。在此种情况下，便会出现
各地认定标准不一，部分救人
者无法被认定为见义勇为的
现象。

多名法律界人士认为，见
义勇为系道德上的高尚行为，
为了避免救人者陷入法律困
境，国家有必要，也有责任出
台全国性的法律文件，对见义
勇为的认定、奖励、保护等作
出统一规定，使全体公民敢于
勇为，无后顾之忧。

法律学者齐东文表示，
实现“国家标准”，要确定认
定主体，并设计一套科学完
整的程序，包括递交申请材
料、审核、认定、作出决定、支
付救助金等。此外，还应明
确奖励标准。他表示，国外

对此认定机制已经成熟，对
于施救者有相应规范，不赞同
盲目施救，“要通过立法尽量
降低见义勇为的风险。”

此外，也有律师认为，就
当前环境来看，建立“国标”并
不适合。

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王学
棉认为，国家统一立法成本太
高，交给各个省市判定执行显
得更加“经济”。不过其也强
调，各省市在认定中，应严格
遵循法律框架，不过分拓展认
定“禁区”。 （王煜）

如何界定救人行为中的“特定义务”？
“特定义务”产生原因分3种：法律规定、先行行为、职业要求

是否有必要出台统一认定标准？
赞成者认为可降低见义勇为风险，反对者称成本太高

平顶山市区劳动路与优越路交叉口南50米扶明堂 健康热线：2210866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迎风流泪、视物模糊、飞蚊症、视疲劳、眼干、涩、痒、疼……

什么事情最可怕，失去光明最可怕！说个不好听的，再等，万一看不见了，后悔都来不及了。
视物模糊，视力下降快，迎风流泪，重影小黑点，飞蚊症，眼屎多，眼睛干涩胀疼……视力越来越模
糊，眼疾问题不能等。趁现在还有光感，快到扶明堂！别等到了没了光感，就是神仙也无力回天！

眼睛问题 免费试用
效果好不好 试用后自己说了算 征集100名眼疾患者，免费验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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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五轮祛障疗法

价值298元眼部水疗 国家发明专利眼贴

不 打 针 、不 吃 药 、不 手 术 、不 用 激 素

古法拨经清障手法 全都免费送 只为验证效果发明专利号：ZL201010148138.8

当地主管部门给家属出具的不予认定为见义勇为的答复书 家属代理律师向当地官方递交法律意见，认为应认定见义勇为


